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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xicity Holdings Limited
豐城控股有限公司

一間香港全資附屬公司完成發行公司債券

茲提述豐城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十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非
文義另有所指，該公告所界定的詞彙與本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發行債券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債券已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。據此，金瓴資本已
向兩名認購人（「認購人」）發行本金總額為 40,000,000港元的債券。債券的主要條
款與該公告所載者基本相同。

認購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市規則）的第三方。

所得款項用途

發行債券所得款項淨額將根據該公告所載的擬定用途動用。

承董事會命
豐城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謝城基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謝城基先生（董事會主席）及何家淇先生
（行政總裁）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少玲女士、鄺志成先生、凌肇曾先生及曹炳
昌先生。


